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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修正臺北市育兒津貼發給辦法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 社會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社會局修正
說明 

法規會第一
組修正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
辦理育兒津貼（以下

簡稱本津貼），以減
輕父母育兒經濟負
擔，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
辦理育兒津貼（以下

簡稱本津貼），以減
輕父母育兒經濟負
擔，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
辦理育兒津貼（以下

簡稱本津貼），以減
輕父母育兒經濟負
擔，特訂定本辦法。 

未修正。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並委
任本府社會局（以
下簡稱社會局）及

臺北市各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公
所）執行。 

前項委任之項
目如下： 

   一  社會局： 

（一）整體業務規
劃、宣導、督
導及考核。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並委
任本府社會局（以
下簡稱社會局）及

臺北市各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公
所）執行。 

前項委任之項
目如下： 

   一  社會局： 

（一）整體業務規
劃、宣導、督
導及考核。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並委
任本府社會局（以
下簡稱社會局）及

臺北市各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公
所）執行。 

前項委任之項
目如下： 

   一  社會局： 

（一）整體業務規
劃、宣導、督
導及考核。 

未修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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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度預算編

列及撥款。 
（三） 法令研擬及

解釋。 

（四）查調申請案
件審核所需
之財稅及戶

籍等相關資
料。 

（五）策劃每年度

定期調查。 
   二  區公所： 

（一）受理、審核

及核定申請
案件。 

（二）建檔及列印

撥款清冊。 
（三）辦理每年度

定期調查。 

（二）年度預算編列

及撥款。 
（三）法令研擬及

解釋。 

（四）查調申請案
件審核所需
之財稅及戶

籍等相關資
料。 

（五）策劃每年度

定期調查。 
   二  區公所： 

（一）受理、審核

及核定申請
案件。 

（二）建檔及列印

撥款清冊。 
（三）辦理每年度

定期調查。 

（二）年度預算編列

及撥款。 
（三）法令研擬及

解釋。 

（四） 查調申請案
件 審 核 所
需 之 財 稅

及 戶 籍 等
相關資料。 

（五）策劃每年度

定期調查。 
   二  區公所： 

（一）受理、審核

及核定申請
案件。 

（二）建檔及列印

撥款清冊。 
（三）辦理每年度

定期調查。 

第三條    兒童之父母雙   

方、監護人或其他
實際照顧兒童之人
（以下簡稱申請

第三條    兒童之父母雙   

方、監護人或其他
實際照顧兒童之人
（以下簡稱申請

第三條    兒童之父母雙   

方、監護人或其他
實際照顧兒童之人
（以下簡稱申請

第一項第三

款，參照民法
第一０五五條
第一項規定酌

條文及說明

欄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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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申請本津

貼。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由父或
母一方舉證後提出

申請： 
       一  父母一方失

蹤，經向警察

機關報案協
尋未獲，達六
個月以上。 

      二  父母一方處一
年以上之徒
刑或受拘束

人身自由之
保安處分一
年以上，且在

執行中。 
      三  父母離婚對兒

童權利義務

行使或負擔
未 為 協 議
者，由實際照

顧之父或母

人）得申請本津

貼。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由父或
母一方舉證後提出

申請： 
       一  父母一方失

蹤，經向警察

機關報案協
尋未獲，達六
個月以上。 

      二  父母一方處一
年以上之徒
刑或受拘束

人身自由之
保安處分一
年以上，且在

執行中。 
      三  父母離婚而未

協議對未成

年子女權利
義務行使或
負擔，由實際

照顧之父或

人）得申請本津

貼。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由父或
母一方舉證後提出

申請： 
       一  父母一方失

蹤，經向警察

機關報案協
尋未獲，達六
個月以上。 

      二  父母一方處一 
年以上之徒
刑或受拘束

人身自由之
保安處分一
年以上，且在

執行中。 
      三  父母離婚而未

約定對未成

年子女權利
義務行使或
負擔，由實際

照顧之父或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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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 

      四  有家庭暴力或
其他變故，由
實際照顧之

父或母提出
申請。 

      五  未婚生子之婦 

女。 
    前項所稱其他
實 際 照 顧 兒 童 之

人，指父母或監護人
未實際照顧兒童，而
由不具負擔或行使

對兒童權利或義務
之他人照顧，並與兒
童共同居住者而言。 

    父母或監護人
均未提出申請時，始
得由實際照顧之人

提出申請。 

母提出申請。 

      四  有家庭暴力或
其他變故，由
實際照顧之

父或母提出
申請。 

      五  未婚生子之婦 

女。 
    前項所稱其他
實 際 照 顧 兒 童 之

人，指父母或監護人
未實際照顧兒童，而
由不具負擔或行使

對兒童權利或義務
之他人照顧，並與兒
童共同居住者而言。 

          父母或監護人
均未提出申請時，
始得由實際照顧之

人提出申請。 

母提出申請。 

      四  有家庭暴力或
其他變故，由
實際照顧之

父或母提出
申請。 

      五  未婚生子之婦

女。 
    前項所稱其他
實 際 照 顧 兒 童 之

人，指父母或監護人
未實際照顧兒童，而
由不具負擔或行使

對兒童權利或義務
之他人照顧，並與兒
童共同居住者而言。 

      父母或監護人均
未 提出申請時，始
得由實際照顧之人

提出申請。 

第四條    申請本津貼
者，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 

第四條    申請本津貼
者，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 

第四條    申請本津貼
者，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 

一、增訂第二
項：對設籍
並實際居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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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照顧五足歲以

下兒童。 
二  兒童及申請人

設籍並實際居

住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滿一
年以上。 

三  申請人經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
之最近一年綜

合所得總額合
計未達申報標
準或綜合所得

稅稅率未達百
分之二十。申請
人由納稅義務

人申報為受扶
養人，其納稅義
務人有上開情

事，亦同。 
四  兒童未經政府

公費安置收容。 

五  兒童未領有政

一  照顧五足歲以

下兒童。 
二  兒童及申請人

設籍並實際居

住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滿一
年以上。 

三  申請人經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
之最近一年綜

合所得總額合
計未達申報標
準或綜合所得

稅稅率未達百
分之二十。申請
人由納稅義務

人申報為受扶
養人，其納稅義
務人有上開情

事，亦同。 
四  兒童未經政府

公費安置收容。 

五  兒童未領有政

     一  照顧五足歲以

下兒童。 
   二  兒童及申請人

設籍，並實際

居住臺北市
（以下簡稱本
市）滿一年以

上。 
   三  申請人經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

之最近一年綜
合所得總額合
計未達申報標

準或綜合所得
稅稅率未達百
分之二十。申

請人由納稅義
務人申報為受
扶養人，其納

稅義務人有上
開情事，亦
同。 

     四 兒童未經政府 

住本市滿

一年以上
之規定，釐
清設籍為

連續性概
念，應自申
請當日向

前推算已
連續設籍
滿一年以

上，而非前
後累計。 

二、現行條文

第二項移
列至修正
條文第三

項，並於
該項第一
款增列國

外出生之
兒童於本
市完成初

設戶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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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低收入戶生

活補助、危機家
庭兒童及少年
生活補助或其

他生活類之補
助或津貼。 
前項第二款之

設籍本市滿一年以
上，應符合申請日向
前推算已連續設籍

本市滿一年以上之
規定。 

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兒童得不受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
市滿一年以上之限

制： 
一  兒童未滿一歲，

其出生登記或初

設戶籍登記於本
市，且戶籍未有
遷出本市紀錄。 

二 兒童經完成收養

府低收入戶生

活補助、危機家
庭兒童及少年
生活補助或其

他生活類之補
助或津貼。 
第一項第二款

所稱設籍本市滿一
年以上，指兒童及申
請人於申請當日往

前推算已連續設籍
本市滿一年以上。 

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兒童得不受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
市滿一年以上之限

制： 
一  兒童未滿一歲，

其出生登記或

初設戶籍登記
於本市，且戶籍
未有遷出本市

紀錄。 

公費安置收

容。 
  五  兒童未領有 

政府低收入

戶 生 活 補
助、危機家庭
兒童及少年

生活補助或
其他生活類
之補助或津

貼。 
         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不

受前項第二款之
限制： 

     一  兒童未滿一 

歲，其出生
登 記 於 本
市，且戶籍

未有遷出本
市紀錄。 

     二  申請人一方

為在臺灣地

記且戶籍

未有遷出
本市紀錄
者不受設

籍並實際
居住本市
滿一年以

上之限制
。 

三、現行條文

第二項移
列至第三
項，並將

兒童不受
設籍並實
際居住本

市滿一年
以上之限
制分列二

款說明：
第一款：
兒童出生

未滿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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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未滿一年，

且戶籍遷入本市
未有遷出紀錄。 
兒童父母之一方

在我國為無戶籍國
民、大陸地區人民或
外籍人士，該人士得

不受第一項第二款設
籍本市之限制。 

 

二 兒童經完成收

養登記未滿一
年，且戶籍遷入
本市未有遷出

紀錄。 
兒童父母之一

方為在臺無戶籍國

民、大陸地區人民或
外籍人士，得不受第
一項第二款設籍本

市之限制。 
 

區無戶籍國

民、大陸地
區人民或外
籍人士。 

除出生登

記外，亦
有國外出
生後回國

初設戶籍
登記情形
，故將後

者採與前
者同一審
認原則。

第二款：
為減輕育
兒壓力，

，外縣市
兒童經本
市市民完

成收養登
記未滿一
年，且戶

籍遷入本
市未有遷
出紀錄者

，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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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受設

籍並實際
居住本市
滿一年以

上之規定
。 

四、現行第二

項第二款
移列第四
項，在臺

無戶籍國
民、大陸
地區人民

或外籍人
士需實際
居住並取

得國籍後
方能設籍
，為應因

多元家庭
型態，前
揭人士不

受設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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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限制

。 

第五條    申請人應檢附
下列文件，向兒童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提

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申請人郵局或

市庫代理銀行
存摺封面影本。 

   三  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資料不完
備者，區公所應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並以申請人檢附完

整資料之日為受理
申請日。 

           區公所應將

審核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 

第五條    申請人應檢附
下列表件，向兒童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提

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申請人郵局或

市庫代理銀行
存摺封面影本
一份。 

   三  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資料不完

備者，區公所應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並以申請人檢附完
整資料之日為受理
申請日。 

           區公所應將
審核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 

第五條    申請人應檢附
下列表件，向兒童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提

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申請人郵局或  

市庫代理銀行
存摺封面影本
一份。 

   三  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資料不完

備者，區公所應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並以申請人檢附完
整資料之日為受理
申請日。 

        區公所應將審
核結果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 

未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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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為查核兒童及

申請人申請資格，
社會局得向有關政
府機關查調戶籍及

財稅等相關資料。 

第六條    為查核兒童及

申請人申請資格，社
會局得向有關政府
機關查調戶籍及財

稅等相關資料。 

第六條    為查核兒童及

申請人申請資格，社
會局得向有關政府
機關查調戶籍及財

稅等相關資料。 

未修正。 未修正。 

第七條    經審核未符合
第四條申請資格
者，區公所應於通

知書中載明，申請
人得於收到通知書
次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資料向區公所
提出申復，申復以
一次為限。 

申請人依限提
出申復，經認符合第
四條申請資格者，追

溯自受理申請月份
發給本津貼。 

申請人逾三十

日始申復者，視為重
新申請。 

第七條    經審核未符合
第四條申請資格
者，區公所應於通

知書中載明，申請
人得於收到通知書
次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資料向區公所
提出申復，申復以
一次為限。 

申請人依限提
出申復，經認符合第
四條申請資格者，追

溯自受理申請月份
發給本津貼。 

申請人逾三十

日始申復者，視為重
新申請。 

第七條    經審核未符合
第四條申請資格
者，區公所應於通知

書中載明，申請人得
於收到通知書翌日
起三十日內，檢附資

料向區公所提出申
復。 

       申請人依限提

出申復，經認符合第
四條申請資格者，追
溯自受理申請月份

發給本津貼。 
       申請人逾三十
日始申復者，視為重

新申請。 

第一項參照訴
願法第十四條
酌作文字修正

。另為避免民
眾持續不斷提
申復，增加審

查、訪視之行
政成本，明定
申復以一次為

限，如對申復
結果不服則依
法提起行政救

濟。 
 

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第八條  經區公所審核 第八條  經區公所審核 第八條  經區公所審核 一、增訂第三條文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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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第四條規定

者，每一兒童每月
發給新臺幣二千五
百元育兒津貼。但

社會局得視本市財
政狀況酌予調整。 

           前項津貼，追

溯自受理申請月
份發給，並由社會
局按月將津貼撥

入經審核符合資
格之申請人（以下
簡稱受領人）之市

庫代理銀行或郵
局儲金帳戶內；其
有特殊情形者，得

以其他方式發給。 
兒童自出生後

六十日內於本市戶

政事務所完成出生
登記或初設戶籍登
記，申請人並依規

定提出申請，經審

符合第四條申請資

格者，每一兒童每
月發給新臺幣二千
五百元育兒津貼。

但主管機關得視本
市財政狀況酌予調
整。 

           前項津貼，追
溯自受理申請月
份發給，並由社會

局按月將津貼撥
入經審核符合資
格之申請人（以下

簡稱受領人）之市
庫代理銀行或郵
局儲金帳戶內；其

有特殊情形者，得
以其他方式發給。 

兒童出生後六

十日內於本市戶政
事務所完成出生登
記或初設戶籍登記

並完成本津貼之申

符合第四條申請資

格者，每一兒童每
月發給新臺幣二千
五百元育兒津貼。

但主管機關得視本
市財政狀況酌予調
整。 

       前項津貼，追溯
自受理申請月份發
給，並由社會局按

月將津貼撥入經審
核符合資格之申請
人（以下簡稱受領

人）之市庫代理銀
行或郵局儲金帳戶
內；其有特殊情形

者，得以其他方式
發給。 

項：參照

戶籍法第
四 十 八
條，出生

登記至遲
應於六十
日 內 為

之。於該
期限內完
成出生登

記者，經
審符合本
津貼資格

者，得追
溯自出生
月份發給

本津貼。
另國外出
生之兒童

於出生後
六十日內
完成初設

戶籍登記

欄酌作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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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通過者，追溯自

出生月份發給本津
貼。 

本津貼以月為

核算單位，補助至
兒童滿五足歲當月
止。 

 

請者，得追溯自出

生月份發給本津
貼。 

本津貼以月為

核算單位，補助至
兒童滿五足歲當月
止。 

 

並完成本

津貼之申
請 者 亦
同。 

二、增訂第四
項：載明
本 津 貼

核 算 單
位 及 補
助 至 兒

童 滿 五
足 歲 當
月止。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受領人應於
一個月內主動向原
申請之區公所申

報： 
    一  兒童死亡或失

蹤經向警察

機關報案協
尋未獲，達六
個月以上。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受領人應於
一個月內主動向原
申請之區公所申

報： 
    一  兒童死亡或失

蹤經向警察

機關報案協
尋未獲，達六
個月以上。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受領人應於
一個月內主動向原
申請之區公所申

報： 
    一  兒童死亡或失

蹤經向警察

機關報案協
尋未獲，達六
個月以上。 

第一項第三

款，參照民法
第一０五五條
第一項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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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兒童或受領人

戶籍遷出本市
或未實際居住
本市。 

三  兒童領有政府
低收入戶生活
補助、危機家

庭兒童及少年
生活補助或其
他生活類之補

助或津貼。 
四  兒童經出養或

認領。 

       五 受領人結婚、
離婚或兒童扶
養義務重新協

議等親屬關係
變動。 

二  兒童或受領人

戶籍遷出本市
或未實際居住
本市。 

三  兒童領有政府
低收入戶生活
補助、危機家

庭兒童及少年
生活補助或其
他生活類之補

助或津貼。 
四  兒童經出養或

認領。 

       五 受領人結婚、
離婚或子女
扶養義務重

新協議等親
屬關係變動。 

二  兒童或受領人

戶籍遷出本市
或未實際居住
本市。 

三  兒童領有政府
低收入戶生活
補助、危機家

庭兒童及少年
生活補助或其
他生活類之補

助或津貼。 
四  兒童經出養或

認領。 

 五  受領人結婚、
離婚或子女
扶養義務重

新約定等親
屬關係變動。 

第十條   核准發給本津
貼處分，得載明下列

附款：「受領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區公
所得視情節輕重，撤

第十條    核准發給本津
貼處分，得載明下

列附款：「受領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區公所得視情

第十條    核准發給本津
貼處分，得載明下

列附款：「受領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區公所得視情

第六款參照民
法第一０五五

條規定，增訂
重新協議兒童
權利義務之行

一、合併本
條第一

款及第
二款，
並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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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或自事實發生之

次月起廢止原核准
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以行政處分追

回已撥付之全部或
一部津貼：一、以詐
欺或其他不正當之

方法申請本津貼或
申請資料有虛偽、隱
匿等不實情事。二、

兒童死亡或失蹤經
向警察機關報案協
尋未獲，達六個月以

上。三、兒童或受領
人戶籍遷出本市或
未實際居住本市。

四、兒童領有政府低
收入戶生活補助、危
機家庭兒童及少年

生活補助或其他生
活類之補助或津
貼。五、兒童經出

養、認領或父母離婚

節輕重，撤銷或自

事實發生之次月起
廢止原核准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並以

行政處分追回已撥
付之全部或一部津
貼：一、以詐欺、

提供不實資料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取得
本津貼。二、隱匿

或拒絕提供審查所
需資料。三、兒童
死亡或失蹤經向警

察機關報案協尋未
獲，達六個月以
上。四、兒童或受

領人戶籍遷出本市
或未實際居住本
市。五、兒童領有

政府低收入戶生活
補助、危機家庭兒
童及少年生活補助

或其他生活類之補

節輕重，撤銷或自

事實發生之次月起
廢止原核准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並以

行政處分追回已撥
付之全部或一部津
貼：一、以詐欺、

提供不實資料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取得
本津貼。二、隱匿

或拒絕提供審查所
需資料。三、兒童
死亡或失蹤經向警

察機關報案協尋未
獲，達六個月以
上。四、兒童或受

領人戶籍遷出本市
或未實際居住本
市。五、兒童領有

政府低收入戶生活
補助、危機家庭兒
童及少年生活補助

或其他生活類之補

使或負擔，亦

屬追回已撥付
全部或一部津
貼之情形。 

文字修

正。 
二、其餘款

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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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重新協議其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六、本津貼未實
際用於照顧之兒

童。」。 

助或津貼。六、兒

童經出養、認領或
重新協議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七、本津
貼未實際用於照顧
之兒童。」。 

助或津貼。六、兒

童經出養或認領。
七、本津貼未實際
用 於 照 顧 之 兒

童。」。 

第十一條    依前條規定

撤銷或廢止原核
准處分時，區公
所應書面通知受

領人並副知社會
局。 

第十一條    依前條規定

撤銷或廢止原核
准處分時，區公
所應即以書面通

知受領人並副知
社會局。 

第十一條    依前條規定

撤銷或廢止原核
准處分時，區公
所應即以書面通

知受領人並副知
社會局。 

未修正。 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定
書表格式、審核
基準及審核程序

等相關事宜，由
社會局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定
書表格式、審核
基準及審核程序

等相關事宜，由
社會局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定
書表格式，由社
會局定之。 

增訂審核基準
及審核程序等
相關事宜，由

社會局定之。 

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
經費，由社會局

年度相關預算支
應。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
經費，由社會局

年度相關預算支
應。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
經費，由社會局

年度相關預算支
應。 

未修正。 未修正。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增訂第二項明一、文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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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一百年一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

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 

華民國一百年一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之修

正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華民國一百年一

月一日施行。 

定本辦法修正

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正。 

二、增訂說
明欄文
字。 

 


